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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第八届“教学月”活动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处（室、部、馆），各直附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全面贯彻

落实学校 2014 年本科教学工作会议精神和 2015 年本科教学工作

要点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开展第八届“教学月”活动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目的 

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，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创新教

育教学方式方法，推动构建以“学”为中心的教学体系，提升教

学质量和水平；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，完善运行机制，大力营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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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人关心教学、热爱教学的良好氛围，不断推进本科教学工作健

康发展。 

二、活动主题 

围绕“培养社会中坚骨干人才”的目标定位，突出人才培养

方式方法改革，推动以“学”为中心的教学体系建设。 

三、活动时间 

2015 年 4月 13 日—5月 15日。 

四、组织领导 

为加强本次“教学月”活动的协调与检查，保障各项活动顺

利进行，学校成立“教学月”活动领导小组。成员如下： 

组  长：梅国平 

副组长：张艳国 

成  员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，各学院院长、教学副院长，教

育教学评估中心专家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教务处、教育教学评估

中心负责人兼任。 

各学院成立学院“教学月”活动领导小组，负责贯彻学校各

项工作要求，制定并实施本学院教学月活动计划。 

五、重点活动安排 

1.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充分讨论和科学论证，确定各专业

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及其内涵要素，论证并调整 2015 级专业人才培

养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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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制定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方案，启动校内第一批 22

个本科专业评估工作。 

3.启动“金牌协同培养班”申报论证，推动学校与行业企业

的协同育人工作。 

4.开展教师教学宣讲系列活动，树好的典型，讲好的故事，

发好的声音，提升教师教学能力。 

5.启动 2015 年课堂教学“十佳百优”评选工作，集中开展

领导干部听课、评课活动。 

6.制定深化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，构建创新创

业教育体系及其课程体系。 

7.开展通识教育课程建设，建立通识课程责任专家制度。探

索新生教育体系建设，制定新生教育体系改革方案。 

8.推进学校数字化优质教学资源建设。 

9.开展班级学风建设活动。进一步贯彻落实“主动学习、知

行合一”的教学理念，强化课后复习、作业检查与批改。 

六、活动要求 

1.各学院要根据学校“教学月”活动的重点工作安排，结合

学院自身实际和学科专业特点，制定本学院“教学月”活动工作

计划，认真开展相关活动，积极参与各项工作。 

2.“教学月”活动结束后，各学院要对活动进行思考总结并

形成书面报告，报告材料分别于活动结束后一周内交教务处办公

室。学校将对“教学月”活动进行通报、总结与评比。对高度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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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，积极参与，成效显著的学院进行表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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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纪委，党群各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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